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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卫宁健康” 、“公司” 或“发行人”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97,026.50万元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卫宁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11号文同意

注册。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1年3月15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

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卫宁转债募集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该可转债及未来转换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2、发行规模

本次拟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7,026.50万元，发行数量为970.2650万张。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4、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自2021年3月16日至2027年3月15日。

5、债券利率

第一年为0.3%，第二年为0.5%，第三年为1.0%，第四年为1.5%，第五年为1.8%，第六年为2.0%。

6、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年利息的计算

公式为：

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即2021年3月16日（T日）。 可转债持

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2021年3月16日，T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

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不享受本计息年度及以后

计息年度利息。

7、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3月22日，T+4日）起满六个月后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

到期日止，即2021年9月22日至2027年3月15日。

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17.76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

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均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

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其中：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

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该次增发新股率或配股率，A为该

次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

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

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9、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法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

其中：Q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V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

转股价。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

应计利息。

10、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

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2）修正程序

公司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

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11、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120%（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

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转股期内，当下述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以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

未转股的可转债：

1） 在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12、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

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

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

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

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

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公告的募集资金用途相比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

利。 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持有人在附加回售

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

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13、转股后的股利分配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本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

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4、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1年3月16日（T日）。

15、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对象

本次可转债向本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不足9.70265亿元的余额由国泰君安包销。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对

象为：

（1）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本发行公告公布的股权登记日（即2021年3月15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A

股股东。

（2）网上发行：持有深交所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包括：自然人、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

资者等（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3）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16、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的卫宁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

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余额由国泰君安包销。

（1）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卫宁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T-1日） 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股份数按每股配售

0.4530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计算可配售可转债的金额，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发行人现有总股本2,141,513,291股，发行人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无库存股，可参与本次发行优先配售的股本为

2,141,513,291股。 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A股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9,701,055张，约占本次

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836%。 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

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T日申购时缴

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380253” ，配售简称为“卫宁配债” 。原股东网上优先配售

可转债认购数量不足1张的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 即所产生的不足1张的优先认购数

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单位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

完。

原股东持有的“卫宁健康”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分别计算可

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登记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认购。

（2）网上发行

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网上发行申购代码为“370253” ，申购简称为“卫宁发债” 。每个账户

最小认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1万张

（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

证券账户多次参与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不得超资产规模申购。 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则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

代为申购。

17、网上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

18、锁定期

本次发行的卫宁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卫宁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19、债券评级及担保情况

（1）信用评级：主体信用级别评级为AA，本次可转债的信用级别评级为AA。

（2）资信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3）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20、承销方式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9.70265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1、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发行人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尽快向深交所申请上市，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22、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时间 发行安排

2021年3月12日周五

T-2日

刊登 《募集说明书》 及其摘要、《募集说明书提示性公告》、《发行公

告》、《网上路演公告》

2021年3月15日周一

T-1日

网上路演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2021年3月16日周二

T日

刊登《发行提示性公告》

原A股股东优先配售日（缴付足额资金）

网上申购日（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确定网上中签率

2021年3月17日周三

T+1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2021年3月18日周四

T+2日

刊登《中签号码公告》

网上中签缴款日

2021年3月19日周五

T+3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

金额

2021年3月22日周一

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公司将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协商后修改发行日程并及时公告。

二、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255弄4号3楼B29

联系电话：021-80331033

联系人：靳茂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618号

电话：021-38031866，021-3803186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卫宁健康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002414� � � � � � � � �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2021-015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22,244.69万元–27,011.41万元

盈利：15,889.0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0%�-�7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1397元/股–0.1697元/股 盈利：0.099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民品领域：与去年同期相比，国家疫情防控成果显著，市场对防疫类产品的需求逐渐转向红外创新

市场的长期需求，随着红外行业在新兴领域的新突破及公司多个新项目落地，相关领域实现了业绩持续

增长。

型号产品领域：由于公司多年来全产业链布局及高质量发展带来的技术领先优势，前期中标项目陆

续进入批量订货年份， 加上原有型号项目的持续订货， 使公司在该领域订单继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态

势。

2021年一季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预计将达40%-70%。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数据，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

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十一日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集合计划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送出日期：2021年03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各集合计划的《集合合同》及《招募

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上海国泰君安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

改聘日期 2021-03-10

改聘前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改聘后会计师事务所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国泰君安君得鑫两年持有期混合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君资管君得鑫2年期混合 952009

国泰君安君得盈债券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国君资管君得盈债券 952020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按照

相关规定及集合合同约定通知集合计划托管人。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03月12日

证券代码：002364� � � � � � �证券简称：中恒电气 公告编号：2021-03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恒电气” ）于2021年3月11日收到公司董事长

朱国锭先生的通知，其于2021年3月1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行

政处罚决定书》（[2021]10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当事人：朱国锭，男，1965年2月出生，现任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住址：浙江省杭州市

滨江区浦沿街道东信大道69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对朱国锭先生拒

绝、阻碍调查行为进行了立案调查、审理，并依法向当事人告知了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当

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 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也未要求听证。 本案现已调查、审理终结。

中国证监会认为，朱国锭的上述行为违反《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三条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二百

一十八条所述违法行为。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

中国证监会决定：责令朱国锭改正，处以20万元罚款。

上述当事人应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款汇交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当事人

如果对本处罚决定不服， 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行政复

议，也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

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本次行政处罚决定书仅涉及朱国锭先生个人，与公司无关，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603363� � � � � � � �证券简称：傲农生物 公告编号：2021-040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

次发行的发行人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生物” ）及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11日（T+1日）主持了傲农生物

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傲农转债” ）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5”位数 72058，92058，52058，32058，12058，59736

末“8”位数 29106202，41606202，54106202，66606202，79106202，91606202，16606202，04106202

末“9”位数 456278573，656278573，856278573，256278573，056278573

末“10”位数 4806997686，0603204479，5825853312，5968019668，5615611871

凡参与傲农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

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361,446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手（1,000元）傲农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2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深圳市紫光同创电子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深圳市紫光同创电子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

注册资本：4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职工人数：462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许可经营项目是：

集成电路及工具软件、电子信息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股权结构：西藏茂业创芯投资有限公司36.50%；深圳市岭南聚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7.00%；

天津芯翔志坚科技有限公司24.00%；西藏紫光新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12.5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19.27%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优化资本结构，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提升公司的资金实力、抗风险能力，提高公司研发实力，增强综合竞争

实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满足本次募集资金和持股比例的要求，签订《增资协议》，且本次增

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

增资终结条件:

如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人申请终结的，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公开增资引入新进投资人持有注册资本8,794.90万元，持股比例合计17.75%，原股东深圳

市岭南聚仁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步增加注册资本753.10万元，原股东合计持股比例82.2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张雅蒙

联系方式：010-51917888-743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1-04-20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华宝都鼎（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6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租赁业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

和担保；从事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股权结构：华宝投资有限公司45.33%；宝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20.68%；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

司15.71%；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11.22%； 马钢（香港） 有限公司4.31%； 马鞍山江东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1.72%；上海都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0.99%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1位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通过增资扩股募集资金，增强公司资本实力，加速业务布局及发展，提高综合竞争力。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本次增资活动达成条件：公告期满，征集到符合各项条件的1家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

结果，并经增资方确认为最终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

本次增资活动终结条件：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

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不低于85%

宝钢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马钢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马钢（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都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舟山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马鞍山江东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外部投资人 不超过15%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张睿

联系方式：021-62657272-17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1-04-13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粉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５１

号）。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保荐和中信建投统称“联席主承销

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有研粉材”，扩位简称为“有研粉材”，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４５６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

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６２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９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８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根据《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６６９．４６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

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８５５４３１％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

跟投机构为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创新”），无发行人的高

管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战略投资者安排。 战略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果如

下：

（

１

）实际认购股数（股）：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

２

）实际认购金额（元）：

１５

，

９３０

，

０００

（

３

）限售期：

２４

个月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３８４

，

４５９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２０

，

９０２

，

９５４．５８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５

，

５４１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６５

，

０４５．４２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８１

，

６０２

，

０００．００

（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

（

５

）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

９０８

，

０２５．５３

二、网下限售账号摇号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３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主持了

有研粉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账号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１

”位数

７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有研粉材

Ａ

股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

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

３

，

５５８

个账户，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

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

３５６

个。 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为

６

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０３

，

８９８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７．０４％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４．２２％

。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有研粉材网下摇号中签结

果明细”。

三、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股

份的数量为

１５

，

５４１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６５

，

０４５．４２

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５％

。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联席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投资者认购资金及网下、

网上投资者认购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

将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四、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联

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６３

、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５３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有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４９１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

３

，

５６６．４１２０

万股，发行股份占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

２５．００％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为

１４

，

２６５．６４７９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５３４．９６１８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

。 其中，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预计认购金额

不超过

３

，

２３８．００

万元，且认购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

投数量预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２２．０５０２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９０９．４０００

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

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

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和中证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建工环境修复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２

日

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线上线

下”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 605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的方

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100%。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于2021年3月11日（T日）利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线上线下” A股2,0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2 ,994 ,615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47 ,585 ,307,000股，配号总数为295,170,614个，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

止号码为000295170614。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0.0135514845%，网上投

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7,379.26535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1年3月12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

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

将于2021年3月15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1年3月15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2021年3月15日（T+2日）公告的

《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3

月15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

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

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

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无锡线上线下通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12日

信息披露

202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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